
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

在站博士后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博管会编号  

合作导师  去往国家（或地区）、单位  

出国（境）时间 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，共       天 

经费来源（课题号）  

经费预算 往返旅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外费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国（境）事由（联合培养或合作研究者须写明外方合作导师姓名）： 

① 留学； ② 国际合作； ③ 学术会议； ④ 访问； ⑤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是否已告知家属出国的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是        □否 

申请人联系电话  申请人家属姓名及联系电话  

本人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申请出国（境）。外出

期间，本人将遵守国家、中科院、研究所等相关规定，并按照与研究所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进行

工作与联络。因违反相关规定和程序造成的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。在外期间因医疗、意外等产生

的后果和费用由本人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

合作导师意见： 

同意该博士后公派出国（境），出国（境）期间的资费标准：□参照职工   □另附，详

见          。若该生未按时返所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实验室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

 

年   月    日 

教育部门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

  

年    月    日 

主管所领导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

  

年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请同时提交邀请函（或合作研究协议书/联合培养协议书/会议邀请函等），报销时提交课题

预算、费用开支明细等材料。 


